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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刑事合规就是企业内部刑事风险防控机制，企业通过构建和实施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行

为符合所在国刑事法律规范，用以降低企业的刑事法律风险或者实现刑事责任的减免。目前，此项制度

已经全面运用到我国的理论和实践中，但在运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应当通过理论和制度的不断构

建与完善，实体法与程序法相结合，合理调整企业合规计划，具体分析单位犯罪中单位与成员的责任分配，

刑事诉讼程序中构建合规不起诉制度，发挥相关主体即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作用，完善企业的结构性

治理，更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刑事合规的发展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合规不起诉制度，从而促进新时

代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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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minal compliance refers to the internal crimi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chanism of en-
terprises. By constructing and implementing management systems, enterprises ensure that the be-
havior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mployees complies with the criminal legal norms of the host coun-
try,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riminal legal risks of enterprises or achieve the reduc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 At present, this system has been fully appli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our country, bu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It should be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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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system,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rea-
sonable adjustment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plans,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allocation of responsi-
bilities between units and members in unit crimes, construction of a compliant non prosecution 
system in criminal litigation procedures, playing the role of relevant parties, such as third-party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improving the structural governance of enterprises, fur-
ther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riminal compliance of enterprises, and building a compli-
ant non prosecu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opti-
m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ule of law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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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新时代大背景下，市场发展环境纷飞复杂，存在大量的商业陷阱。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

展，单位犯罪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追究单位犯罪的任务也十分严峻，不仅对于企业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对于国家的司法资源也会消耗很大。我国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构建起步比较晚，目前发展并不完善，在

理论和实践运用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也受到其他国家的合规制裁，

企业发展面临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1]。 
我国中小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较高，具体探究里面的原因，大部分还是民营企业管理不到位，对

于事前的防范意识不够高，对于民事法律风险和行政法律风险方面处罚的关注度较高，而往往容易忽视

面临的刑事法律风险，而企业一旦涉嫌犯罪，上升到刑罚方面，因为刑法最严厉，打击惩罚力度也最大，

其所采取的一般即是“两罚”原则，不仅仅对于单位的主管人员具有很大影响，对于企业自身也是具有

很大冲击力；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企业一旦涉嫌犯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就开始进入刑事追诉

程序，不仅仅会造成高额罚金、没收财产的后果，企业名誉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于之后发展具有很

大的不利影响[2]。 
面对日益严峻的企业犯罪形态，为了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减少企业犯罪的数量，减少

对于涉案企业的刑事追诉，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完善迫在眉睫。本文拟通过对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现状

和面临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然后对于该制度如何更好的完善进行相应的路径探讨。 

2.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意义 

企业刑事合规是指通过构建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使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行为符合国家刑事法律

法规的规定；也即是通过规范企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达到保护企业、使其经营行为不至于触犯或者

再触犯刑法法律规范的一种管理模式。是当代公司为防范企业法律风险所采取的一种新型的治理方式，

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实现更好自我监管，预防和阻止犯罪行为发生的结果，更好的合规经营，稳定获得

商业经济利益，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生命力更持久[3]。另一方面，刑事合规建设为我国民营企业的

生存扩展了发展空间，认罪认罚制度的改革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局限性较大，涉案企业要想从轻减轻处罚

继续发展只能认罪认罚，积极性不高，动力不强，而通过合规则可以有效避免刑事风险的发生，生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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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实施，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有利于节省国家的司法资源，企业通过积极地合规，

规避相应的刑事风险，检察机关起诉的案件数量也会减少，人力财力也会相应的减少。此外，通过合规

计划，加强企业和检察机关之间的协调，检察机关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成果，刑

事诉讼的效率就会很大程度上提高，大大节省了司法成本。 

3. 刑事合规的现状——涉案企业合规考察制度的萌芽和发展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起步比较晚，受外国的企业合规制度影响较大，目前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我国国情较特殊，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呈现本土化。纵观国际社会，该项制度在欧美国

家发展较早且已比较成熟，最初，刑事合规这一概念是在公司合规这一制度下出现的，关注度不高，随

着经济环境发展的复杂化，单位犯罪不断增多，各国涉案企业的治理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许多国家已经

开始在刑事立法中引入刑事合规的概念，公司合规已经从传统的企业自我控制民事和行政法律风险的概

念扩展到刑事合规领域并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刑法学界专注教义学我国在 2019 年左右，最高人民检察院率先提出了刑事合规可以作为检察工

作机制进行探索的想法，并鼓励基层检察院进行探索和尝试，意在通过法律激励措施，引导企业建立并

完善刑事合规体系，避免因涉及刑事犯罪而导致企业“无法翻身”。陈瑞华教授也分析了企业刑事合规

的现状。在刑法领域引入合规计划，要克服传统的刑法观念障碍，引入严格责任制度，对犯罪企业处以

较之行政处罚更严格的刑事处罚，允许企业以企业合规为由提出无罪抗辩或者法定的减轻刑事处罚情节，

在刑法领域激活合规计划的激励作用[4]。 
最高检先后于 2021 年 6 月 3 日、2021 年 12 月 15 日及 2022 年 8 月 10 日发布了三批企业合规典型

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企业刑事合规的现状，现阶段，由国家管控的企业央企和国企对

于该制度的适用程度较高且主要运用于经济有关的相关专业领域，而民营企业则适用较少，在相关理论

方面也并不完善。尽管企业合规问题得到了重视，并实施了相应的制度，但缺乏配套的相关制度，奖励

机制也不够完善，对于企业来说，动力支持不是很足。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存在着合规激励对象泛化、出罪理论支撑不足以及法律依据欠妥，在刑事合

规诉讼规则方面，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想要达到通过刑事责任减免规则来预防和控制单位犯罪，

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此外，对于企业刑事合规概念的内涵、适用范围以及法律理论和实践也有不同的

观点。社会公众、企业也不是很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刑事合规制度很难顺利进行下去。 

4.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面临的主要问题 

4.1. 单位刑事责任归责理论不明确 

单位被归到刑事责任的主体范围内是在 1997 年的刑法中确立的，但是其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犯罪

中单位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严格责任与无罪抗辩是一对孪生儿”，严格责任制度的确立，才能为无罪

抗辩提供机会与空间[5]。对于单位和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认定需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来确定。统一

标准并不完善。我国目前尚未确立一套统一的适用企业形事合规不起诉也论的标准，检察机关在实践中

办案难免会影响司法公正。 
我国刑事合规制度出台后，在运用过程中，存在这样的案例：某企业家因为个人的原因触犯了法律

构成了犯罪。但是因为自己经营的企业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提供有几十上百名的就业机会并给当地

创造了一定的税收。公诉机关在了解这一情况以后，立即对该企业进行了走访核查。最终考虑到这些情

况，对该企业家的犯罪行为进行了从轻处罚。而同样的罪名，比如最高检公布的典型案例中：掩饰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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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所得罪，普通公民犯这个罪只能认罪认罚从宽处罚。企业家犯这个罪就可以适用刑事合规不起诉。

这种对企业家和非企业家(公民个人)造成的一种身份上的不平等成为企业刑事合规适用一个很大的问题。

此外，从最高检察院发布的案例中不难看出，目前改革试点对企业合规不起诉机制的适用范围较为窄小。

改革初期，为了稳步扩大适用范围，严格控制适用条件，合规不起诉对中小企业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

大部分应用于对于发展具有较大潜力的民营企业，对于那些较普通的企业则往往不适用，也是一种不平

等的体现。 

4.2. 合规的激励对象泛化 

对于企业刑事合规的激励对象，一般来说，是仅针对企业来说，但我国目前企业合规制度的对象并

不仅仅涉及企业，同时也适用企业家。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幅员辽阔，小微企业众多，

民营企业占比较高，在治理模式方面和大型企业会有所不同，也就导致了企业合规适用的地域差异，但

仍需对此现象重视。 

4.3. 出罪的理论和法律支撑不足 

某一犯罪行为要想出罪，需要一定的阻却事由，自然人犯罪可以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

性三方面展开，从这三个方面看单位犯罪，企业合规究竟阻却哪一阶层并没有明确具体的答案[6]。目前

有力的观点是引入“组织责任论”的路径来论证企业合规出罪的正当性，但该概念尚不成熟仍需不断

探讨。 
在司法制度改革的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试点方案和典型案例发布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学界也没有根据司法试点的案例对刑事合规计划适用及时地进行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从实体法角度看，

企业合规激励机制并不能成为企业做出罪的理由，该法律依据并不充分；从程序法角度看，该制度也不

能成为法定不起诉的依据。总体来说，当前，我国合规激励机制的不完善极大地阻碍了合规改革的深入

推进。 

5.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改进的方向 

5.1. 明确企业刑事合规主体适用 

5.1.1. 合理限定激励对象 
刑事合规激励的适用应该遵守严格的标准，原则上应该仅限于企业，但在具体适用时还应该考虑企

业的性质、经营特征、企业成员的罪行性质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的判断。此外，即使刑事合规激励的

对象以企业为主，但也并非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在确定适用对象时，应该在实质层面以功利性和改

造可能性为判断标准。从我国具体国情来看，虽然小微民营企业较多，对于企业的实际负责人也应当进

行合理的限定，不能违背该制度改革的意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时候，

应充分考虑具体的判断标准，对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是否适用“双罚制”进行判断，从而达到刑罚

制度的完善。此外，要区分清楚自然人和企业的刑事责任划分，不能混为一谈，此外，现阶段对我国单

位犯罪的刑事合规应遵循事后惩治向事前预防转变的刑事合规模式它们之间的刑事责任应该具体分析，

适当切割开来，达到该制度的最佳实现目的[7]。 

5.1.2. 准确定位合规属性 
企业进行刑事合规整改之后大部分是达到不起诉的效果，但也存在仍被提起公诉的情况，这从大的

方面来看是一种特殊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现，具体的从宽幅度需要对单位犯罪情况进行分析，需从

涉案企业犯罪的性质结果等因素结合企业整改的效果来看。刑事合规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要分类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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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针对性，关注不同企业的特殊性，注重内部预防和外部预防的结合。 

5.2. 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供给 

通过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具体实施，展现出来了一些问题，很明显的是对于该制度在我国本土化的

过程中理论方面十分欠缺，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都不完善，那么就要从刑事诉讼法和实体法的角度完

善立法供给，使这一制度能够扎根和稳定。 

5.2.1. 增加附条件不起诉 
检察机关可以在完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时候参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作为企业合规

的重要刑事程序激励，合规是决定附条件不起诉的裁量情节，有效的合规计划是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条

件。我国目前只有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没有建立对成年人或对企业法人实施的附

条件不起诉制度。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十分狭窄，仅限于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未成年嫌疑人。

对于犯罪情节较轻的企业，从激发企业合规、消除违法犯罪隐患的角度，可以结合目前对自然人适用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立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将合规计划设立为暂缓起诉的考验措施[8]。 
2020 年 7 月 2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工作条件下经

济社会发展常态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深圳市宝安区等 6 个检察院试点合规不起诉。此

外，各地检察机关正在积极落实合规不起诉机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检察院发现一些涉嫌刑

事犯罪的企业内部有建立合规管理体系的意愿，可以根据企业违法犯罪活动的实际情况制定专项合规建

设计划，指导其推动建立内部合规管理机制，从而作出相应的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对提出合规计划的企

业作出暂缓起诉、合规检查和附条件不上诉的决定，这有利于企业落实合规的整改机制，减少管理制度

漏洞，减少违法犯罪活动隐患。 

5.2.2. 企业合规中适当引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自然人轻微犯罪案件中适用较多。我国法律

不仅有严厉的一面还有人性化的一面，运用该制度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更好的发挥司法的人性化一面，

从而更好的缓和社会矛盾。正因为这样，该制度的适用主体可以从自然人扩大到企业。在该制度的作用

下，检察机关和涉案企业之间会加强沟通联系，协商更有效，刑事处理方面也会加大从宽程度，诉讼方

式的适当改变，不仅会提高企业合规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增强检方办案效率，两者之间的顺利合作有利

于国家和企业关系的更加融洽。 

5.3. 要建立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 

对于合规整改情况要进行监督，可以开展双模式制度，其一即由检察机关独自完成刑事合规整改监

督，由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提出合规整改的检察建议，同时由其加强整改情况相关的监督，更进一步发

挥监督职能；其二，由检察机关主导的第三方监督评估模式，参与的主体还有其他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等，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增强形事合规整改的专业性和准确性。 
要重视第三方监督员的作用，加强合规检查建议的外部驱动力。2021 年 6 月 3 日，最高检联合各部

委发布《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刑事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在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基

础上，明确确立了企业开展刑事合规工作的统一规范。通过该文件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三方监督体系是以

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在国家层面受到重视且在不断地探索，企业刑事合规的刑法激励机制也在不断的在

实践中完善[9]。关于第三方监管人员的规定，其作为独立的第三方，需要保持中立立场，不偏不倚，可

以做到不被利益所打动，最大程度上达到监管公平。那么就需要设置严格的程序资格限定，对于监管员

的选定需要慎重。此外，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费用方面，目前大多支持企业自费和国家财政负担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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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式，单一进行费用支付长期下去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两者相结合，则更有利于该制度的落实，

效果也会更好。 

5.4. 构建合规检察建议制度 

5.4.1. 将检察建议融入企业合规，完善合规检察建议 
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的同时，要善于总结归纳风险要素，及时的梳理所掌握的线索，避免检察建议

内容泛化空洞。其次，要和涉案企业及时沟通联系，两者相互协商，多交流意见听取多方建议获得的检

察建议才是更有质量的，以更加柔性的手段去获得更加刚性的效果[10]。再次，应发挥出合规检察建议的

激励性主旨，激励与合规相协调，完善激励措施则合规效果会更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分阶段进行不

同的激励，在审查逮捕阶段涉案企业注重强制措施这方面，那么，这时的合规检察建议就要分情况看企

业负责人是否积极落实合规政策，积极性强的可以考虑对负责人采取非羁押措施，否则采取羁押措施。

分阶段考虑，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是对该项制度的有效丰富。 

5.4.2. 拓展合规检察建议的适用空间 
提高合规检查建议的实际有效性。合规起诉建议想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的动力，达到最好的成效就

是其动力源泉。要从多方位多层次进行落实，深入分析涉事企业面临的违法违规情况和风险，完善送

达程序，建立副本制度。此外，还应定期进行评估，以提高合规检查建议的适应性。社会经济发展在不

断变化，需要与时俱进，定期进行评估，及时调整做出改变来更好的防御风险，从而有利于增强合规的

效果。 

6. 结语 

新时代下，企业刑事合规对于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更是推动现代企

业内部自我治理的有效手段。其对于国家和企业发展来说意义重大，时代在不断的发展进步，传统刑法

某些制度并不能很好适应企业发展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结合试点实践情况具体分析，不断进行理念制度

的创新，采取制定专业的合规计划去达到让检察机关不起诉或者起诉之后在刑罚方面减轻从轻处罚，增

强各部门之间协调效率；构建中国特色合规不起诉制度，相关的法律规定不断完善，从而使该制度去更

好实施；企业刑事合规作为一种刑事激励制度，是新时代大背景下，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是拓

展自身职能发挥更大价值的体现。对于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具有深

远意义；企业积极主动实行该制度，检察机关和第三方监管人员等其他参与主体相互配合一起协力推动

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本土化构建；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促进企业刑事合规制度不断地

改进，更好完善企业的结构性治理，更进一步提高企业的刑事合规的发展水平，从而促进新时代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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